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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法考试属于职业资格考试，主要考查对法律知识掌握的广度和准确度，这个特点决定了其考试
内容只能主要围绕必读法律法规来进行。
司法考试每年都会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必读法律法规就是司法考试的“宗”。
很多考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掌握正确的以法条为中心的学习方法。
很多情况下，法条看完了，但不知道要从哪几个方面理解法条的含义，不知道法条的考点何在，命题
的题眼和角度何在，因此，慨叹单纯地复习法条效果不大。
本书在对司法考试综合研究分析和总结众多成功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广大考生提供了一种以法条
为中心的司法考试复习方法，相信能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通过法条、命题题眼、历年试题和强化模拟题四位一体，全面理解掌握司法考
试的重点、难点和命题思路，真正做到“一本通”。
　　一、关于法条。
本书既保证了主体法的完整性，又强调了重点法条。
同时，根据指定的《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逐条穿插相关司法解释，将属于某一知识点的相关法
条和司法解释都列在一起。
以盗窃罪为例，在刑法典第264．条后，以相关法条的形式列出刑法中以盗窃罪处理的第265条、第210
条第1款、第253条第2款、第196条第3款。
还将有关盗窃罪的司法解释和其他司法解释中有关盗窃罪内容的相应条文也列在盗窃罪的知识点下，
这样，有关盗窃罪的法条和司法解释就非常全面，掌握起来非常方便，对考试用处很大。
　　为帮助考生更直观地掌握哪些是重点法条，哪些是法条中的重点词语，我们在书中分别用“口”
和“⋯”标注重点法条和重点词语。
　　二、关于命题题眼。
本书对各部门法各章的历年考点及其分值进行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对重要条款的考点、命题题眼进行
分析。
对某一重点法条所涉及的一个或多个考点进行分解并分析，指出法条的题眼，这样既可以从多个方面
掌握该法条的内容，又可以掌握该法条的命题角度，真正提高应试水平。
　　三、关于历年试题。
本书在逐条进行考点、命题题眼分析的同时，将涉及的历年试题及其答案一一展示。
根据某一试题涉及的主要考点将其列到考点剖析中的某一相应考点之后，这样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该知
识点的重要程度和历年考试情况，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考生通过试题来理解该知识点，掌握该知识点
的考眼和可能的出题方法。
这里顺便提一下历年试题的作用。
正如托福考试真题对准备托福考试的重要性一样，司法考试历年试题对于复习、准备司法考试也十分
重要。
研究历年试题不仅能掌握司法考试的重点和发展趋势，还可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法条的内容，另外
，试题的重复性在司法考试中客观存在，有些题是以前题目的完全再现，有些题只不过是将以前的试
题稍加改造而已，这一点通过本书对历年试题的总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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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条：既保证了主体法的完整性，又强调了重点法条。
同时，根据司法考试必读法律法规，逐条穿插相关司法解释，将属于某一知识点的相关法条和司法解
释都列在一起。
　　命题题眼：对各法各章的历年考点及其分值进行统计，对某一重点法条所涉及的一个或多个考点
进行分解并分析，指出法条的题眼。
　　历年真题：逐条将涉及到的历年真题及其答案一一展示，直观反映出法条的重要程度和历年考试
情况，掌握题眼和出题方法。
　　强化模拟题：参照司法考试的要求、特点，对重点法条的考点（尤其是尚未考过的考点）编写相
应的强化模拟题，通过反复的有针对性的演练，达到加深对法条的理解和全面掌握的效果。
　　特别提示：应广大考生要求，从2007年起，“一本通”丛书增加了法理学·法制史部分。
这部分没有法条，但我们秉承“一本通”的编写思路，将命题题眼、历年真题和强化模拟题三部分结
合起来，相信同样能实现”一本通”的编写目的和效果。
从2010年起，我们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部分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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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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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附则　附件一　附件二后记：关于刑法复习
的几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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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刑法的概念和归类[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刑法是规
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门独立的法律，而不从属于民法、行政法等法律。
刑法并不是对违反其他法律的行为直接给予刑事制裁，而是根据特定目的评价、判断对某种行为是否
需要给予刑事制裁；刑法上的概念大多有其特定含义，不一定受其他法律概念的制约。
　　刑法是宪法的子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刑法不仅不能与宪法相抵触，而且应当与宪法协调一致
，使宪法保护的重要法益在刑法上也得到保护。
宪法不仅是制定刑法的法律根据，也是解释刑法的法律根据，刑法的解释应当以符合宪法为准则，不
得作出违反宪法的解释。
　　在公法与私法的分类中，刑法属于公法。
因为正是在刑法中，科处刑罚的国家以特别强烈的方式，实施着公权性质的行为。
公法的特点决定了，刑法在制定中立法权要受到限制，一般都只能由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在适
用中司法权受到限制。
于是。
罪刑法定原则成为刑法的生命。
　　在立法法、司法法与行政法的分类中，刑法属于司法法。
司法法的指导原理是法的安定性，因此刑法具有安定性。
刑法的安定性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刑法本身的安定性，这主要体现在：刑法是制定法，习惯法不能成
为刑法渊源；刑法是明确的，国民因此具有预测可能性；作为适用刑法的事实，必须尽可能准确无误
地予以确认；刑法是处理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对各种案件的处罚不受任何人恣意的左右；刑法是稳
定的，不会轻易变更。
二是通过刑法达成的安定性，即刑法的颁布与实施，不仅利于国民的自由行动，而且能够预防犯罪、
保护法益，维护人们的共同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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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备战司考四件宝　　法条　　命题题眼　　历年真题　　强化模拟题　　一个都不能少　　奉献
权威实用精品，搭建考试成功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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